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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044 號 委員 提案第 13470 號   

 

案由：本院委員吳育昇、吳育仁、陳碧涵、林國正等 29 人，有鑒於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明定中華民國國民具有外國國籍者，

不得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然而，現行「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卻未明定擁有外國國籍者，不得登記為候選

人。為解決擁有外國國籍者得登記為候選人之不合理現象，

避免社會各界對該候選人國家忠誠產生疑慮，並保障僑居國

外國民之政治參與，唯有比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條文

，以修正法律規定之方式，方能徹底解決此一問題，爰擬具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

案」。是否允當，敬請 公決。 

 

說明： 

一、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第二十七條並未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擁有外國國籍者，不得登記

為候選人。因此，中華民國國民擁有外國國籍者，仍可登記為中央公職人員如立法委員；

地方公職人員：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直轄

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村（里）長候選人。 

二、雖然依照現行法令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仍可登記成為各項公職之候選人，但社會

觀感認為既然要參選中華民國公職，為何可擁有他國國籍？形成外國人登記或接受提名參

選，確定當選才當台灣人之奇怪現象，讓外界對該候選人國家忠誠產生質疑。 

三、又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規定：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因此，為解

決擁有外國國籍者得登記為候選人之不合理現象，避免社會各界對該候選人國家忠誠產生

疑慮，同時保障僑居國外國民之政治參與，唯有以修正法律規定之方式，方能徹底解決此

一問題，爰擬具「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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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吳育昇  吳育仁  陳碧涵  林國正   

連署人：邱文彥  江惠貞  陳雪生  馬文君  林正二  

李桐豪  楊玉欣  張嘉郡  呂玉玲  盧嘉辰  

鄭天財  許忠信  陳鎮湘  羅明才  黃昭順  

蘇清泉  顏清標  翁重鈞  林明溱  紀國棟  

徐少萍  廖正井  林德福  江啟臣  鄭汝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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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 選舉人年滿二十

三歲，得於其行使選舉權之

選舉區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

人。但直轄市長、縣（市）

長候選人須年滿三十歲；鄉

（鎮、市）長候選人須年滿

二十六歲。 

選舉人年滿二十三歲，

得由依法設立之政黨登記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

立法委員選舉之全國不分區

候選人，不受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第五款之限制。 

僑居國外之中華民國國

民年滿二十三歲，在國內未

曾設有戶籍或已將戶籍遷出

國外連續八年以上者，得由

依法設立之政黨登記為全國

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

委員選舉之僑居國外國民候

選人。 

前二項政黨應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 

一、於最近一次總統、副總

統選舉，其所推薦候選人

得票數之和，達該次選舉

有效票總和百分之二以上

。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

一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者，各該政黨推薦候選人

之得票數，以推薦政黨數

除其推薦候選人得票數計

算之。 

二、於最近三次全國不分區

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選舉得票率，曾達百分之

二以上。 

三、現有立法委員五人以上

第二十四條 選舉人年滿二十

三歲，得於其行使選舉權之

選舉區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

人。但直轄市長、縣（市）

長候選人須年滿三十歲；鄉

（鎮、市）長候選人須年滿

二十六歲。 

選舉人年滿二十三歲，

得由依法設立之政黨登記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

立法委員選舉之全國不分區

候選人。 

僑居國外之中華民國國

民年滿二十三歲，在國內未

曾設有戶籍或已將戶籍遷出

國外連續八年以上者，得由

依法設立之政黨登記為全國

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

委員選舉之僑居國外國民候

選人。 

前二項政黨應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 

一、於最近一次總統、副總

統選舉，其所推薦候選人

得票數之和，達該次選舉

有效票總和百分之二以上

。二個以上政黨共同推薦

一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者，各該政黨推薦候選人

之得票數，以推薦政黨數

除其推薦候選人得票數計

算之。 

二、於最近三次全國不分區

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

選舉得票率，曾達百分之

二以上。 

三、現有立法委員五人以上

，並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

一、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規定

：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

政治參與，應予保障。 

二、為保障僑居國外國民之政

治參與。選舉人年滿二十三

歲，得由依法設立之政黨登

記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全國不

分區候選人，不受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第五款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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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

，備具名冊及立法委員出

具之切結書。 

四、該次區域及原住民立法

委員選舉推薦候選人達十

人以上，且經中央選舉委

員會審查合格。 

第三項所稱八年以上之

計算，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

為準，並自戶籍遷出登記之

日起算。 

政黨登記之全國不分區

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

舉候選人，應為該政黨黨員

，並經各該候選人書面同意

；其候選人名單應以書面為

之，並排列順位。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滿三

年或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

籍滿十年者，始得依第一項

至第三項規定登記為候選人

。 

前項所稱滿三年或滿十

年之計算，均以算至投票日

前一日為準。 

，備具名冊及立法委員出

具之切結書。 

四、該次區域及原住民立法

委員選舉推薦候選人達十

人以上，且經中央選舉委

員會審查合格。 

第三項所稱八年以上之

計算，以算至投票日前一日

為準，並自戶籍遷出登記之

日起算。 

政黨登記之全國不分區

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

舉候選人，應為該政黨黨員

，並經各該候選人書面同意

；其候選人名單應以書面為

之，並排列順位。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滿三

年或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

籍滿十年者，始得依第一項

至第三項規定登記為候選人

。 

前項所稱滿三年或滿十

年之計算，均以算至投票日

前一日為準。 

第二十七條 下列人員不得登

記為候選人： 

一、現役軍人。 

二、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 

三、軍事學校學生。 

四、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

、監察人員、職員、鄉（

鎮、市、區）公所辦理選

舉事務人員及投票所、開

票所工作人員。 

五、具有外國國籍者。 

六、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登

記為候選人者。 

前項第一款之現役軍人

，屬於後備軍人或補充兵應

召者，在應召未入營前，或

係受教育、勤務及點閱召集

第二十七條 下列人員不得登

記為候選人： 

一、現役軍人。 

二、服替代役之現役役男。 

三、軍事學校學生。 

四、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

、監察人員、職員、鄉（

鎮、市、區）公所辦理選

舉事務人員及投票所、開

票所工作人員。 

五、依其他法律規定不得登

記為候選人者。 

前項第一款之現役軍人

，屬於後備軍人或補充兵應

召者，在應召未入營前，或

係受教育、勤務及點閱召集

，均不受限制。第二款服替

一、現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已明定中華民國國民具有

外國國籍者，不得申請登記

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二、社會觀感認為既然要參選

中華民國公職，為何可擁有

他國國籍？形成外國人登記

或接受提名參選，確定當選

才當台灣人之奇怪現象，讓

外界對該候選人國家忠誠產

生質疑。 

三、爰比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

免法之條文，修正增列具有

外國國籍者，不得登記為候

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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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受限制。第二款服替

代役之現役役男，屬於服役

期滿後受召集服勤者，亦同

。 

當選人因第一百二十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情事

之一，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

確定者，不得申請登記為該

次公職人員補選候選人。 

代役之現役役男，屬於服役

期滿後受召集服勤者，亦同

。 

當選人因第一百二十條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情事

之一，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

確定者，不得申請登記為該

次公職人員補選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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